《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要求，是促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提升行政决策水平，增强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近年来，我市政策文件制定、合法性审查、重大项目洽谈、重要合同拟订等法律事务增长较快，需要法律顾问参与、审查的事项也随之快速增长。为强化党政机关法律顾问人才队伍和机构建设，不断完善党政机关法律顾问管理制度，充分发挥法律人才和机构服务重大决策智库“外脑”作用，根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办《关于切实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充分发挥党政机关法律顾问作用的意见》，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市司法局经过深入调研，本着建立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和加强管理的目的，特制定《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办法》的起草依据
《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严格依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文件起草。主要依据有：《河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河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法律顾问指导监督工作办法>的通知》（豫司文〔2023〕12号）、《河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司文〔2023〕206号）等。
三、制定过程
根据我市政府法律顾问聘任管理等工作需要，吸收借鉴其他地市的有益经验，市司法局起草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保证《办法》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1月中旬，市司法局就《办法》（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各县（市、区）政府、市直各部门、市律师协会和各律所意见，同时，于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2月22日，在市司法局门户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因涉及律师行业特定权益，2月6日上午，组织召开《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管理办法（草案）》研讨座谈会，邀请县级政府法律顾问管理机构、市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全市律所和律师等代表共计20余人参会，对《办法》中入选律所的执业律师人数、成立年限，律师执业年限，法学专家、律师年龄限制等相关重点条款进行集中研讨。因涉及市场主体，同步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
根据各单位反馈意见，结合座谈会研讨成果，严格按照《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规定，开展了合法性审查后，报请司法局党委会审议通过。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16条，主要明确了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以下简称“人才库”）的入库条件、聘任后享有的权利、应当履行的义务、市司法局对人才库的管理等内容。
1.《办法》明确了人才库的日常管理机构。由市司法局负责人才库的遴选、考评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2.《办法》规定了人才库成员从律师、法学教授等人员中选聘产生，以及入库应当具备的条件。
3.《办法》规定了人才库成员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应当履行的义务及遵守的规定。
4.《办法》规定了调整出人才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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